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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
在西藏的伟大实践

尹 贺

摘 要：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认为，民

族无论人口的多少以及地区的大小都需要视

为平等地位，而我党的民族政策是马克思主义

民族理论的中国化，所以在民族问题上也一直

号召平等、共存，并以此为基础。随着时代的

变迁，不断地改善民族平等的政策，促进中华

民族的稳定团结，为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西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自治地区，在西藏

民族区域自治中引入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

民族政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同时也是根

据西藏的具体情况而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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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将民族问题作

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同时民族问

题也是我党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

党自建党以来，一直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建

党执政的基本指导原则，且在民族问题上

也依然坚持与实际相结合，不断地进行创

新，解决了我国多民族稳定共存的问题。

在西藏民族自治的问题上，我党也一直以

西藏的区情为依据，不断地促进西藏的和

平解放，推动西藏的现代化发展和改革开

放，从而使西藏地区得到了大跨步的发

展。因此进一步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

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实践研究

显得尤为必要。

一、西藏民族自治的理论

依据

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对民族问题

的解决原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

一，民族具有自决权。也就是如果民族被

压迫，那么其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获取

与压迫民族间的自主权，形成独立国家的

权利；第二，实行联邦制。这是一种国家

的结构形式，在联邦组织中，各成员是独

立的国家、州或者邦等；第三，自治制。是

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可以以国家的法律

为基础，实行行政或者民族自治①。我国

在民族问题解决中采取的就是民族自治

方式。

2.西藏的历史以及区情决定

西藏的历史与我国内地有着紧密的

联系性，这种联系性可以追溯到唐朝，在

唐朝时藏汉已经和同一家，而在元朝时期

西藏就正式被中央政权所掌管，这种制度

也一直延续到现在，这种历史渊源显示西

藏与中央政府一直是所属关系，并非是我

国的殖民地，这种历史渊源决定了西藏无

法实行民族自决。同时，中国一直是多民

族的国家，而中央集权制也是中国的传统

管理方式，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中央政

府集权的下属管辖地区，因此不符合联邦

制，所以西藏也无法与中央政府进行联邦

制管理。此外，从西藏的民族组成和发展

来看，其无法实行行政自治。而西藏地区

一直是西藏民族的聚集地，他们的语言、

文化、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都比较相

似，这种状况虽然不适合行政自治，但是

却完全符合民族自治的要求，所以在西藏

地区实行民族自治制度正是对马克思主

义民族理论以及我党民族政策的贯彻和

实践。

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以及民族政策在西藏的实践

分析

1.建立平等、互助、团结的民族关系

我国一直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所以民

族问题也一直是我国政治问题的关键，在

我国古代就针对这种民族问题采取了诸

多的措施，比如和亲、同化等，对我们民族

的统一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②。但是由于

阶级以及历史时代的限制，使得民族问题

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直到中国共

产党执政。我党一直坚持以马克思民族

主义理论为依据，在平等的基础上团结互

助，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繁荣发展，从而

使各民族人民都能够享受到社会主义的

温暖。

民族平等一直都是我党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民族治理观念，从我党建党以来就

一直将民族问题视为重要的政治问题，并

不断地在积极的探索和实践正确的解决

途径。在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就民族问

题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方针，其宗旨是带

动少数民族齐发展、共进步。废除了封建

的土地制度，实行了各民族平等的政策。

从西藏的发展来看，党中央解决了西藏土

地集中、生产力水平低的问题。新中国成

立前，西藏地区的土地主要集中在少数的

地主和牧主的手里，所以他们占有大部分

的生产资料，受压迫的人民过着食不果腹

的生活。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中央政府

废除了农奴制，解放人口超过 100万人，

并制定了民族政策指导方针，促进了西藏

地区的经济、文化繁荣。

同时，为了提升各民族间的共同进步

和发展，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措施和政

策。比如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

纲领》中，制定了人民政府帮助少数民族

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政

策。之后又在《宪法》中规定了国家要根

据少数民族的地区和民族特点来帮助少

数民族发展。此外，在财政方面中央也提

供了专项扶持，递增补助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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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处理民族自决与自治问题

从新中国成立初开始，我党就根据我

国的国情制定了民族自决和自治政策，在

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中，将民族的自决权

定义为被压迫的民族能够自行决定自己

的命运，其主要是为了解决帝国主义的殖

民统治，而不是为了支持民族分离、独

立。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也能够找到

合理的依据，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个国

家中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要实现统

一不分割。我党根据我国的国情决定在

少数民族聚居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中国在民族的发展中与其他国家存

在一定的区别，比如俄国其各民族都采用

聚居的形式，从而同一个地区的民族能够

独立成共和国。而中国各民族的发展却

是交叉的，因为在汉族统治中原的过程

中，曾经向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过扩张，而

少数民族也曾经夺取过汉族始终坚守的

中央政权，入主中原。这种历史现象使

得我国的民族杂居，一个民族聚居在同

一地区的现象不多。以西藏地区为例，

虽然其是藏族人民的主要聚集地，但是

同时还存在其他的少数民族，而且数量

较多，据统计在西藏地区少数民族数量

超过 40个③。这种少数民族交叉的聚居

情况，使得我国无法采取苏联的民族治

理形式，而应该根据我国的国情以及民

族发展的需要，采取在各民族较为集中的

地方进行民族自治的办法。所以在我国

的民族自治地区存在一个民族的自治州

内包括另一个民族的自治县等情况，这种

灵活的民族治理方式使得我国的民族自

治制度更加合理，保障了各民族的自治权

利。实现了各民族经济、文化的共同发

展，这是我国在解决民族问题中的一个创

举。同时在法制上，少数民族在我国人大

代表中占70%以上，充分地体现了民族平

等的法制化。

3.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提升执政水平

民族自治中要求少数民族中的主要

干部需要由少数民族的人民来担任，而少

数民族的干部是解决民族问题，发展民族

经济、文化的主要推动力，因此加强对少

数民族干部的培养，提升其执政水平显得

尤为重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也加

大了对西藏自治地区少数民族干部的培

养，而通过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也使得

很多少数民族的干部成为了党组织和国

家行政部门的骨干，而这些国家的骨干领

导人为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治理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桥梁作用。这些少数

民族的领导干部，更了解少数民族人民的

愿望和需求，能够从本民族的角度出发考

虑少数民族人民亟待解决的问题，从而使

中央政府在少数民族的帮扶制度制定中

更具针对性。同时这些少数民族的干部

能够参与到党和政府的决策中，了解党和

政府决策对少数民族的重要性，因此在政

策的落实会更加彻底。

当前“藏独”势力仍是我国政治需要

解决的问题，西方势力为了对我国进行打

击，仍然坚持对我国进行分化，并将西藏

地区作为攻陷我国的突破口。要想拆穿

西方野心家的阴谋，就要处理好西藏的民

族问题，而西藏边疆的稳定需要少数民族

干部的支持，因此少数民族干部的执政水

平、决策能力等都关系到民族的团结和国

家的安危。随着我国加大对西藏少数民

族干部的培养力度，西藏少数民族的干部

队伍在不断发展和壮大，并成为西藏地区

治理的主力军，同时这些领导干部也为民

族的统一和团结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正确处理宗教问题

在民族问题中，宗教问题一直是关键

点，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

题。西藏地区的宗教问题不仅具有宗教

问题中的普遍性，同时还有地区的特殊

性。西藏地区宗教信仰的民族、群众都比

较多，而且各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活动都具

有各自的特色，同时西藏地区的宗教信仰

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如果将宗教问题与民

族、政治问题交织，那么对人们的精神生

活将造成极大的影响，如果宗教问题处理

不当，极容易引发民族问题，所以我国必

须要做好西藏地区的宗教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在宗教问题处理

中也一直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依据，并紧

密结合我国的国情，同时借鉴外国的宗教

问题解决策略，制定了与我国国情相符的

宗教问题解决对策④。其中明确指出，各

少数民族都有保持其语言文字、宗教信仰

的自由，同时还成立了专门管理宗教事务

的机构，各个宗教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

成立协会。在党中央的关怀和感召下，激

发了少数民族人民的劳动和爱国热情，宗

教人士也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生产劳动

中。在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后，对宗教信

仰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废除了传统宗教

信仰中存在的压迫、剥削制度，将政治与

宗教进行分离，提倡宗教信仰的自由性。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宗教信仰开始走上法

制化道路，并培养了一大批宗教爱国主

义者。

综上所述，西藏地区不仅是我国少数

民族自治地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西

藏地区还是我国的边疆地带，我们需要认

识到西藏地区少数民族问题的重要性。

因此在西藏少数民族自治中，我们需要义

无反顾地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和党的民族政策，并以其取得的硕果为基

础，进一步探索民族问题的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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